福建警察学院毕业生辅警协议书
甲方：
乙方：福建警察学院
为满足甲方警力需要，经与乙方沟通与协调，就甲方招聘辅警工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操作方式
根据甲方用人条件与承诺待遇，乙方负责组织毕业生        名，其中男生      名，女生     名到甲方                 岗位担任辅警，担任辅警期为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，乙方负责按要求挑选合适人员，输送到甲方用人单位。
    二、甲方用人条件与要求
招聘要求：乙方应、往届毕业生自愿到甲方所提供的岗位工作，并至少能坚持工作三个月以上。
三、甲方义务
1、薪资计算：实行每周5天8小时工作制，月薪      元，加班时间计加班费。加班费：平时每小时    元；假日每小时    元（周末双休）；法定假日每小时     元。辅警工资支付方式：甲方每月10号至15号将毕业生薪资支付于毕业生本人，不得拖欠工资。
2、餐费      元 / 月，住宿费      元 / 月。（或由甲方提供食宿）
3、负责乙方毕业生在职期间的管理，并确保工作安全（不服从管理与安排的除外）。
4、提供毕业生在职期内一般情况下的福利待遇。
5、负责为用人期内的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保险。
6、乙方派出一名老师巡回管理，由甲方提供食宿，并支付适当管理津贴。
四、乙方义务
1、须于毕业生录用前调查学生身体状况、精神品行。（乙方不得隐瞒）并如实告诉甲方作为录用人员参考，如乙方提供不实资料，录用人员于任职期间发生非甲方负责任之事故，一律交由乙方处理。
2、确保到甲方工作的学生人数，并按时、按质到达甲方所在地。
3、乙方有义务维持担任辅警的毕业生之稳定性（上岗率不可低于90%），让毕业生为甲方创造更大价值。
4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强调吃苦耐劳精神。
五、操作要求
1、协议双方严格遵守以上个条款，如有违反，均应承担相关责任。
2、担任辅警毕业生在岗过程中，如不遵守甲方管理规定，甲方可按规定予以处理，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，也应予以表扬。
3、确定到甲方担任辅警毕业生，如因学生个人原因要求离职，应按规定提前两周书面申请，并按用人单位规定办理相应离职手续，否则用人单位将不予以结算薪资。
六、免责事项
1、担任辅警毕业生因不遵守甲乙任一方之要求、规定或法律法规，而造成相关责任，由毕业生个人承担。
2、其它非人力因素而造成的后果，协议双方均可不负责。
七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两方各执一份。
八、其它未尽事宜，两方协调解决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
生效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生效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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